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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贪污 3400万， 自述被抓时孩子住院费都没有……

“天网行动”追逃人员一审获刑14年

□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王晓丹

本报讯 众多赌徒因网络赌博卖车卖

房、 妻离子散， 甚至以身犯险， 走上犯罪歧

途。 近日， 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诈

骗案， 被告人李某正是深陷赌博泥潭， 为了

再 “搏” 一把， 实施诈骗行为。

女子李某系无业人员， 常年赌博不仅家

底输空， 还欠了许多外债。 即使 “十有九

输”， 可她依旧认不清事实， 终日沉迷于赌

博网站中， 相信 “搏一搏， 单车变摩托”，

始终认为再来一次便可赢钱翻身， 只是苦于

没有翻身本金， 于是便动起了歪脑筋。

2022 年 7 月， 李某结识了黄先生、 吴

先生二人， 她自称从事数码产品批发业务，

想要邀请对方出资合作。 7 月 13 日， 李某

邀请对方详谈合作事宜， 碰面后， 李某介

绍， 数码产品批发周转很迅速， 当天进货当

天即可转卖， 利润丰厚可观， 边说边展示她

与供货商及客户间的聊天记录。 为了进一步

获取对方信任， 她故作神秘地将银行余额信

息向黄先生二人展示， 信息显示李某银行卡

内余额 36 万元， “卖货嘛， 我的资金往来

比较频繁， 所以这几天银行卡被冻结了， 这

不正好有一批手机货， 进价很便宜， 赚一笔

妥妥的， 这样， 你们给我 10 万元， 让我进

个货， 你们也可以分红， 考虑不？”

面对李某的夸夸其谈， 黄先生二人心动

了， 商量后决定出资 10 万元， 李某承诺 10

天后归还本金， 并给予 3 万元左右的收益。

第二天中午，黄先生接到李某消息，称昨

天手机这一单收益 3 万余元， 于是她乘胜追

击，用本金及收益共计 13 万余元又进了一批

手机。“进完手机后没钱了，现在又有 30 块手

表 ， 进货价很低 ， 只需 36000 元 ， 可以赚

24000 元，这一单机不可失啊！ 要不要做？ ”

听到消息后的黄先生二人确实很高兴，

没想到收益来的这么快， 于是二人又根据对

方要求向其转账 3 万余元， 李某称晚上 8 点可

以一起在她家小区门口提货。 可到了约定时

间， 黄先生二人迟迟联系不上李某， 去她家找

人时， 她父亲称： “李某不住家里， 她的事情

我们不知道， 你们去找她。” 这时， 二人才反

应过来被骗了， 遂报警。

到案后， 李某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经

查， 李某谎称从事数码产品批发等业务， 通过

制作虚假的微信聊天记录和银行余额短信， 骗

取被害人信任， 与被害人吴先生、 黄先生商定

借款及商务合作事宜， 骗得被害人吴先生、 黄

先生 13 万余元后逃逸。 “聊天记录都是我用

PS 软件伪造的， 银行余额信息也是我仿照银

行以往发消息的格式及内容伪造的， 为的就是

骗取他们的信任。” 李某供认道。

检察官认为， 李某的行为已触犯刑法， 应

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最终， 经普陀区

检察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李某犯诈骗罪， 被判

处有期徒刑 3 年， 并处罚金 2 万元。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钱雯晴

父母为减轻子女负担， 提前买好合葬墓

地， 没想到儿子因不满遗产分配方案， 竟大

闹葬礼， 拒绝让老人入土为安。 一拖就是 7

个月之久， 女儿们无奈诉至法院。 近日， 青

浦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纠纷案件。

儿子拒绝将母亲落葬一拖七个月

陈阿姨夫妻俩恩爱一辈子， 生育了三女

一子。 为减轻子女负担， 夫妻俩省吃俭用，

在女儿的陪同下， 提前在某墓园购买了合葬

墓地。 墓穴证书的使用人登记的是夫妻俩的

名字， 认购人写的是儿子王林的名字， 墓穴

证书由长女保管。

2016 年， 陈阿姨老伴离世， 落葬于合

葬墓地。 其后， 墓穴证书交由王林保管。

陈阿姨与王林一家挤住于一间 50 平米

的老屋内。 陈阿姨提前就该老屋在内的财产

进行分配， 写下遗嘱并完成公证。

2022 年， 陈阿姨因病去世。 完成追悼

仪式和遗体火化后， 准备办理落葬时， 王林

却因母亲将房产留给女儿们而心生不满， 大

闹现场， 要求三姐妹书面承诺放弃遗产继

承。 三姐妹未同意， 王林拒绝将陈阿姨落

葬， 并向墓园表示， 他不到场谁都不许安排

落葬。 陈阿姨也就一直未能入土为安， 骨灰

在墓园寄放长达七个月之久。 三姐妹无奈将

王林和该墓园起诉至法院， 要求其协助办理

陈阿姨的落葬手续。

女儿无奈诉至法院终获支持

三姐妹诉称， 墓穴证书登记的使用人为

其父母， 费用也是由两位老人支付的。 母亲

作为墓穴的实际使用人， 虽已去世， 但应享

受的权利不应被剥夺， 王林和墓园的行为损

害了母亲依法享有对墓穴的使用权。 三原告

作为老人的亲属， 有权请求法院判令王林和

墓园协助办理陈阿姨骨灰安葬事宜。

被告王林辩称， 母亲的下葬时间自己另

有安排， 之所以尚未办理下葬手续， 是因为

其中两个姐姐太强势， 父母的遗产分配未能协

商一致， 自己也是一气之下不同意将母亲落

葬。

被告墓园辩称， 本案系争墓穴证书上认购

人是王林， 按照规定， 落葬手续须由认购人办

理， 但由于王林一直拒绝办理相关手续， 墓园

无法安排陈阿姨骨灰安葬事宜。

法院审理认为， 根据墓穴证书， 案涉墓穴

系为老夫妻俩的利益而购买， 供两人殡葬使

用， 陈阿姨享有对该墓穴的使用权。 鉴于陈阿

姨客观上无法为自己主张权利， 基于公序良

俗， 在其亡故后， 三原告作为其女儿， 有权代

为行使该权利， 故该墓园有义务协助三原告办

理陈阿姨的骨灰落葬手续。 案涉墓穴的认购人

王林， 作为陈阿姨的儿子， 理应尊重死者入土

为安的心愿， 断不能以死者遗产分配存在争议

为由拒绝办理落葬手续， 此举有悖于一般社会

道德。 王林在其力所能及之范围内让母亲身后

得到安详之所， 系为人子女的伦理底线， 其有

义务协助办理陈阿姨的落葬手续。

据此， 三原告要求王林及墓园协助办理陈

阿姨落葬手续的诉讼请求， 法院予以支持。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我被抓的时候， 孩子正在住院， 我连

一天 60 美元的住院费都是借的……” 此时

此刻， 站在被告人席上的杨某早已没有了往

日的意气风发， 显得很是颓然。

金融专业毕业在国有企业任财务总监的

杨某本可拥有美好前程， 但他却并没有珍

惜， 不仅沉迷赌博， 还贪污巨额公款， 踏上

潜逃之路。

2021 年 7 月， 在中纪委的统一协调指

挥下， “天网行动” 开始对杨某开展跨境追

逃行动， 当年 11 月， 杨某在柬埔寨被抓获

归案， 12 月即被押回上海。

近日， 经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徐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法院

当庭作出宣判， 杨某犯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 14 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 万元。

昔日“杰出青年”误入歧途

赌博一天输掉50万美元

杨某生于上世纪 80 年代， 大学毕业后

如愿进入某国有建筑企业从事财务工作。 在

公司的安排下， 从 2007 年下半年起， 杨某

前往柬埔寨项目部工作 。 经过一番努力 ，

2013 年 7 月， 杨某升职为公司驻柬埔寨工

程项目财务总监， 负责项目的全部财务工

作， 大好前程即在眼前。

然而升职加薪后， 杨某并没有珍惜当

下， 反而误入歧途， 走上赌博和沉迷网游的

歪路， 并一发不可收拾。

据他交代， 一开始自己每周去一次赌

场， 后来发展到一周两三次。 “起初时不时

也会赢钱， 后来基本都是输， 金额也从每次

输两三万美元发展到最多 50 万美元。”

而除了赌博， 杨某还沉迷于手机游戏。

为了能体验更高段位的游戏效果， 杨某在游

戏充值上也是 “毫不手软”。 “我 2017 年开

始玩手机游戏， 到 2018 年年底的时候， 总

共在两款游戏中充值了约 220 万元 （人民

币）。”

在赌博和游戏中耗光自己的积蓄之后，

杨某将魔爪伸向了单位公款。 在庭上， 杨某

交代， “我需要赌钱或者还赌债时， 就会以

支付项目开支为由多申请备用金， 除掉实际

需要支付的费用外， 剩下的我就拿去赌了。”

而由于当时项目人手的紧缺， 整个财务部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仅有杨某一人， 这为他大张

旗鼓地贪污公款扫清了很多 “障碍”。

3年贪污3400余万元

填补窟窿无果后潜逃海外

后经统计， 从 2016 年到 2019 年， 短短

三年时间， 杨某多次侵吞公款， 数额累计

3400 余万元 （人民币）。 为了平掉自己贪污

带来的资金缺口， 杨某在账目上 “发挥所

长”， 动起了歪脑筋， 拿新债去偿还旧债。 因

为账目制作较为 “精良”， 审计人员也被他蒙

蔽了。 “我知道钱很难还上， 但我不死心， 希

望拿钱再搏一把， 补上窟窿， 结果窟窿越来越

大。”

2019 年 1 月， 杨某听到公司有些闲言碎

语。 为了避免东窗事发， 他主动将名下位于上

海杨浦的一套房产作价 133 万美元转让给讨要

工程款的客户。 然而由于资金缺口太大， 纸包

不住火， 最终在 2019 年 3 月份， 公司纪委找

上了门。

纪委初步核实情况刚结束， 杨某就踏上了

潜逃的道路， 并将全家人一同接到柬埔寨， 企

图逃避法律的制裁。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2021 年 7 月， 在

中纪委的统一协调指挥下， “天网行动” 开始

对杨某开展跨境追逃行动， 当年 11 月， 杨某

即在柬埔寨被抓获归案， 12 月即被押回上海。

到案后， 杨某如实供述基本犯罪事实， 揭发他

人犯罪行为， 并查证属实。

庭上悔不当初

“游戏人间”换来14年刑罚

在法庭辩论阶段， 杨某辩护人提出， 杨某

无前科， 主观恶性较小， 到案后供认犯罪事

实， 认罪态度较好， 有检举揭发行为， 套取的

钱款部分用于单位业务， 还曾退赃 133 万美

元， 希望法庭予以考虑， 减轻对杨某的处罚。

同时， 辩护人指出， 被害单位也存在管理漏

洞， 因为单位监管不力， 致使杨某长期身兼会

计、 出纳之职并最终导致犯罪行为持续， 数额

特别巨大。

“我真是鬼迷心窍， 放着好好的日子不

过， 我对我的行为十分后悔。” 在最后陈述阶

段， 杨某对自己如今的下场懊恼不已。

徐汇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杨某利用国家工

作人员的职务便利， 侵吞原任职单位资金达人

民币 3400 余万元， 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已

构成贪污罪， 应予处罚。 杨某及其辩护人提出

杨某侵吞的部分公款被用于公司业务支出的辩

解和辩护意见， 无事实依据， 不予采纳。 鉴于

杨某多次作案， 侵吞公款数额特别巨大， 所得

公款被其用于赌博， 至一审宣判前尚有资金人

民币 2500 余万元无法追回， 辩护人提出对杨

某予以减轻处罚的相关意见， 法院不予采纳。

杨某到案后供述自己的罪行， 检举揭发他人犯

罪行为并被查证属实， 依法予以从轻处罚。 杨

某在被抓获前退赔美元 133 万元， 酌情从轻处

罚。

根据杨某犯罪的事实、 性质、 情节和对于

社会的危害程度， 法院最终作出如上判决。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蒋芸芬

本报讯 路边的电瓶充电柜是外卖、 快

递小哥们的 “续命神器 ”， 近日却有一名

“闪送员” 打破了 “一次只租一块电瓶” 的

规则， 他利用系统漏洞， 一次提取多块电瓶

以增加自己的 “续航”。 近日经松江区人民

检察院起诉， 被告人林某被松江区人民法院

判处犯盗窃罪， 被判罚拘役 5 个月， 缓刑 5

个月， 并处罚金 1000 元。

“我还电瓶的时候发现这个充电柜有漏

洞， 用一点技巧就可以多打开一个柜门， 我

平时电池用得快， 就把两个门里的电瓶都拿

走了， 当做备用。” 犯罪嫌疑人林某到案后

对自己的作案手法供认不讳。 据工作人员介

绍， 该充电柜原本的设定是只要客户将租赁

的电瓶归还并将柜门上锁， 就会自动打开一

个新柜门， 柜门里有一块充满电的新电瓶供

客户租用。 但通过林某的方法， 却可以在不

归还上一块电瓶的情况下就打开一个新柜

门， 并拿走其中的电瓶。 而根据该充电柜的

系统显示， 这样被拿走的电池不会留下租赁

记录， 只会显示被异常取出。

案发当天， 林某如法炮制两次， 在正常

租赁一块电瓶之外， 还多占了该租赁公司两

块电瓶。 次日， 该租赁公司发现两块电池的

异常情况后， 通过这些电池的定位锁定了租

赁人林某， 并给林某发了提示短信， 却遭到

林某的无视。 “我觉得我只是多拿两块电池

备用， 最多算是占点小便宜 ， 又不是真的

偷走。” 面对林某的不以为然， 该租赁公司

又给林某打了电话， 并找到了林某的住处。

林某见状， 不顾工作人员的阻拦 ， 直接驾

驶电瓶车离开， 至附近一处充电柜将多占的

其中一块电瓶归还， 另一块则被该公司工作

人员拿走。 此后， 林某前往派出所投案自

首。

检察官介绍， 尽管林某没有销赃获利的

情况， 但他在未正常租赁的情况下将充电柜

中共享的电瓶拿走， 该行为同样具有非法占

有的目的， 经价格认定， 这些电池每块价值

2000 元， 因此， 林某的行为已涉嫌盗窃罪，

由于林某还有过刑事犯罪前科， 因此松江检

察院依法以涉嫌盗窃罪对林某提起公诉。 最

终， 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闪送员”利用充电柜

漏洞增加“续航”

犯盗窃罪获刑

逃不出“赌网” 女子为“搏一记”走上诈骗歧途


